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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上述议案除《关于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被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否决外，其他议案均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调整前： 

“（三）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 



“（四）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用竞价方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

此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2、发行数量 

调整前：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823,741,004 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本

次发行 A 股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股数将相应调整。” 

调整后：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不超过 833,776,475 股（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扣除拟回购注销股份后公

司总股本的 30%（已考虑回购注销股份对总股本的影响）。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

次发行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审批文件的

要求予以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相应调整。 

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股票回购注销等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事项，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调整前：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阿里影业、腾讯计算机、象山大成天下、

豫园股份、名赫集团、信泰人寿、三立经控、山东经达，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调整后：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组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

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

购。 

最终发行对象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若国家法律、法规对此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

定进行调整。” 

 

4、锁定期 

调整前： 

“（六）锁定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之内不得

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因送股、转增股本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锁定期结束后，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调整后： 

“（六）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发

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限售期安排。” 

 

5、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9,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调整后： 

“（八）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8,565.91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影视剧项目 173,520.00  159,996.14  

补充流动资金 68,569.77  68,569.77  

合计 242,089.77  228,565.91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资金解决。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